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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廉政规定

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注协）

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廉政建设，明确廉洁检查纪律，

保持检查工作廉洁公正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注协组织开展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

务所（以下简称证券所）执业质量检查工作中的廉政行为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检查组，是指由中注协委派并在其授权

范围内开展证券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团队。

本规定所称检查人员，是指参加中注协组织的证券所执业质

量检查的注册会计师和各级注协工作人员。

第四条 在检查过程中，检查组和检查人员应当切实做到客

观公正、廉洁自律，严格遵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不准接受被检查事务所的宴请、款待和住宿安排；

（二）不准使用被检查事务所安排的交通工具；

（三）不准参加被检查事务所安排的旅游和娱乐等活动；

（四）不准接受被检查事务所的纪念品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

卡和有价证券等；

（五）不准在被检查事务所报销任何因公或因私产生的费

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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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不准利用检查获悉的被检查事务所涉密信息为自己和

他人谋利；

（七）不准向被检查事务所提出任何与检查工作无关的要

求；

（八）不准向被检查事务所和关联人透露不应由其知晓的检

查信息；

（九）不准接受地方协会礼品馈赠，不得参加有被检查事务

所代表出席的工作招待。

（十）不准因外在压力、利益冲突或他人的不当影响损害自

己的职业判断。

第五条 检查组长对检查组的廉政行为负责。检查组长要加

强对检查组成员的教育、提醒和监督，防止违反廉政纪律规定行

为的发生。发现问题要迅速纠正，并及时向中注协报告。检查组

长同时也应接受检查组成员的监督。

第六条 被检查事务所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为检

查组顺利执行检查任务提供支持和保障，包括根据规定标准安排

好检查组的食宿和交通等，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检查组的判

断。

第七条 被检查事务所应当积极支持和尊重检查组遵守本规

定的行为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检查组的判断。

第八条 对检查组和检查人员遵守廉政纪律行为的监督：

（一） 检查组在进驻被检查事务所时，应将本规定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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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检查事务所的醒目位置公示，并接受被检查事务所的监督；

（二） 中注协设立监督举报电话、举报邮箱，并进行廉政

事项公示；

第九条 检查组和检查人员执行本规定的情况，列入检查组

和检查人员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。

第十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检查人员，将采取以下处理措施：

（一） 责成其承担被检查事务所因其违规事项所产生的全

部费用或退还收受的礼品、礼金等；

（二） 取消其检查人员资格，并通报其所在单位；

（三） 属于事务所兼职检查员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行业

惩戒，记入诚信档案；属于中注协和地方协会工作人员的，由其

所在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处理；违反相关法规情节严重

的，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检查组集体违反本规定的，取消其检查组长资格，

并通报其所在单位，由其所在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中注协对检查人员的违规情况及处理结果进行公

告。

第十三条 中注协开展专项检查、专案检查、专项检查以及

综合评价信息核查等工作中的廉政行为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各地方注协组织开展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

查、专项检查、专案检查等工作中的廉政建设，可参照本规定制

定本地区的相关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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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